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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 函
地址：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
棟17樓
聯絡人：洪文淑
聯絡電話：89956988#314
電子信箱：ha0610@mail.hakk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民政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客會語字第115670012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55000000A11567001270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「2026學生講客暑期夏令營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

公告周知並轉知所屬(轄)相關團體(隊)或大專校院踴躍提

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為推廣客家語言，營造普遍性客語活力環境，提升客

語後生社群活力，廣納青年學子參加，透過多樣化的教

學、參訪及體驗等方式，使各教育階段後生子弟體驗瞭解

客家語言、文化、歷史脈絡及風俗民情，特辦理旨揭活

動，相關資訊摘要如下：

(一)補助對象：　

１、公私立大專校院。

２、依法登記或設立之財團法人、行政法人、人民團體(不

含政治團體)及藝文團體(隊)。

(二)活動時間：自115年7月1日(星期三)至8月31日(星期一)

止，由各申請單位選擇適當時間辦理，每梯次時間以至

少連續5日為原則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50041676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2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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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參加對象：

１、原則招收114學年度就讀公私立國民小學3年級(含)以

上至公私立大專校院(大學部)之在學學生，每梯次以

30人為原則。

２、各營隊活動辦理單位不得僅以單一校園、單位或地區

為招生範圍。

(四)營隊活動規劃：

１、各類營隊活動應兼顧課程設計、語言學習規劃、學生

學習活動、營隊師資及社區資源運用等面向辦理。

２、各類營隊活動首重客語學習，透過語言情境脈絡之鋪

陳，使用適當客語學習教材（例如:客語生活一百句

等）、教具(例如：客語課室用語字卡)，或於活動中

規劃融入客語的機制(如隊呼、生活問候等)，有效引

導參與學員於活動中自然說、學客語，進行知識傳遞

及技能培養，並均應與參與學員年齡相符。

３、各類營隊活動除於課程進行期間自然使用客語外，並

應避免使用制式學習方式，且應引導學員同儕間自然

使用客語進行對話。

４、各類營隊活動師資應以通過客語能力認證或諳客語者

擔任講座為原則；倘領域業師未具前揭資格，則須聘

請熟諳客語或通過客語能力認證中級(含)以上之助

教，協助營隊課程進行；另為深化整體客語學習效果

並加強營隊課程經營成效，必須聘請熟諳客語者擔任

小隊輔(大專校院學生尤佳)，帶動隊員客語露出、互

動。

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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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、各類營隊活動應於辦理前就潛在參與者進行需求評

估，以瞭解學員學習起點行為及客語能力現況，並據

以規劃客語學習目標，並應因應參與對象採取不同類

型之教學模式(高濃度沉浸式教學或客語雙語教學)。

６、各類營隊活動應以多元方式檢視客語使用情形，可運

用總結性(成果發表)、動態性(分站闖關)、歷程性(客

語存摺)及真實性(實作檔案)等方式進行。

７、整體營隊活動客語使用比例須達50%以上，優先招收對

象為具有基本客語聽說能力者；通過客語能力認證者

尤佳。

８、計畫申請單位得參考但不限以下類別進行營隊活動規

劃，包括客庄走讀型、知識探索型、手作體驗型、創

客技藝型、數位科技型及樂活運動型等6類。

二、請踴躍於115年3月31日(星期二)前至本會獎補助線上申請

專區提出申請(逾期不予受理)，再以掛號寄出紙本資料1

份；另相關資料同步置於本會全球資訊網「最新消息」

區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內政部、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各縣市政府客家專責行政機關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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